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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澳門有着悠久的結社傳統，大量民間組織頻繁地活動。澳門特區歷屆立法會議員有幾大傳統社團

的成員，分別循直選、間選、委任方式獲得立法會議席，澳門政府各級部門的諮詢組織中，也為各大

社團安排了代表席位。作為民間社團的關鍵人物，各大傳統社團的負責人理應與居民有大量接觸，能

理解所屬領域的社會面貌，瞭解居民的心態，因此堪當特區的民意代表，並作為民意代表參與到立法

事務和行政事務當中，貢獻來自民間的智慧和真知。然而，政府近年來就具體政策向社團徵集意見後，

根據諮詢結果而制定的方針政策受到社會公眾質疑的情況，時有發生。2014 年，更有參與人數眾多

的遊行抗議事件發生，遭到抗議的政府方案曾在諮詢階段獲得了社團的意見，在立法會一般性審議中

也得到了社團領袖的支持。因此，在傳統社團代表性漸失的認識之上，由於 2014 年遊行事件的發生，

有學者提出了“錯位代表”的概念。 

澳門特區 2012 年政制發展諮詢期間，針對新增的立法會席位及其界別分配，各大社團紛紛發表

了書面意見，是各大社團對其組織定位和組織利益認識的具體表露。本文便試圖在這個特定的時空環

境中，透過分析各大社團的具體意見中所表露的立場，探討他們的偏好、利益與代表。 

 

 

二、政制發展與民情民意 

 

(一) 一次影響深遠的政制發展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規定，2009 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

員 2/3 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澳門基本法》附件二規

定，2009 年及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 2/3 多數通過，

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行政長官崔世安在 2011 年 11 月 15 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將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定，

積極而審慎地處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發展問題。“基於 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2014 年第

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日漸接近，特區政府決定，把處理《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的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修改的問題，作為明年施政的一項重要內容。”1“特區政府將嚴格按照《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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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基本法》的規定，堅持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在繼續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和以往工作的基礎上，

就 2013 年第五屆立法會和 2014 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的問題，提出處

理方案，在此過程中，將根據實際需要進行諮詢。”2  

為了明確立法會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程序，行政長官於 2011 年 11 月 17 日致函吳邦國委員長，

提出“考慮到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規定與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大

體相同，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解釋，明確修改兩個

產生辦法的程序，因此，對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是否需要作出解釋，謹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酌定。”委員長會議認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

條款作出解釋，是必要和適當的。為此，委員長會議提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 

2011 年 12 月 31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4 次會議通過了上述《解釋》，明確了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程序的步驟，也即“五步曲”：(1)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2)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是否需要修改作出決定；(3)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

法的法案，並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4)立法會通過的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

法的法案須經行政長官同意；(5)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

備案。 

 

(二) 尊重民情民意的演練 

為了廣泛地徵集居民對澳門特區政制發展的意見，澳門特區政府舉辦了兩輪大型諮詢活動，分別

在五步曲的第一步和第三步開展前廣泛徵求民意。第一階段的諮詢活動在 2012 年 1 月 4-18 日，期間

共舉行了 8 場座談會，其中 7 場以不同界別團體為對象，包括政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工商

金融界、勞工界、社會服務界、教育界、文化界、專業界、體育界、傳媒界、公務員團體，以及政府

諮詢組織的成員等，並有一場公眾座談會，居民也可以網頁或郵寄等方式提供意見。第二階段的諮詢

活動，是在首階段收集意見的基礎上，政府製作並公佈《政制發展諮詢文件》，在 2012 年 3 月 10 日

至 2012 年 4 月 23 日間收集意見，居民可透過網頁、傳真、郵寄等辦法提交意見。諮詢期間，政府舉

辦了 10 場諮詢會，其中 7 場面向公務員團體、立法會議員、各界別社團等人員，3 場是向所有居民

開放的公眾諮詢會，在一個多月的諮詢期內，共收到 165,247 份意見書。 

第一階段的政改諮詢主要就以下兩個問題諮詢意見：(1)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2)如需修改，應該堅持甚麼原則？怎樣修改？為了就以上兩個問題諮詢

民間意見，第一輪諮詢期間政府共收到 2,692 份意見。就“是否需要修改”的問題，絕大多數意見認

同有必要對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適當修改，同時，立法會維持直

選、間選和委任三種產生方式，行政長官維持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並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產生辦法。就“怎樣修改”的問題，在立法會選舉方面，多數意見認為應以等額方式適當增

加立法會直接選舉及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席，而委任議會名額不變，而在行政長官選舉方面，多數意見

認為應適當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名額。3  

2012 年 2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決定了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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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維持不變，第三屆及以後各屆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的議員、間接選舉的議員和委任的議員三部分組

成的規定維持不變。在此前提下，2013 年澳門特區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 年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產生

辦法，可按基本法的規定作出適當修改。 

在“兩個不變”的前提下，澳門特區政府為政制發展的第三步做準備工作──進行公開諮詢，此

即政制發展的第二輪諮詢，於 2012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23 日期間進行。澳門特區政府根據“兩個不

變”的原則並在第一輪諮詢結果的基礎上，發佈了《政制發展諮詢文件──關於修改 2013 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本地區選舉法相關規定的建議》，在諮詢文件中，列出了兩

個在第一輪諮詢中獲得較多人支持的方案，作為修改兩個產生辦法時可考慮的方向。具體修改建議的

內容是：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人數增加 100 人，即從原本規定的 300 人增至 400 人，立法會選舉方面，

建議一是直選和間選議員各增加 2 人，建議二是直選和間選議員各增加 1 人，同時委任議員人數不變。

在兩個方案之中，建議一獲大量居民支持，逐漸成為澳門政制發展諮詢期間的“主流意見”。 

 

 

三、對澳門各大社團政制發展意見的分析 

 

(一) 本文對政制發展意見的分析範圍 

2012 年政制發展是澳門特區“一國兩制”實踐的一件大事，澳門特區政府動用了大量資源進行

大規模的意見收集工作。尤其是第二輪的意見收集階段，澳門特區政府開展了大規模政制發展宣傳和

諮詢工作，派遣相關官員到各社區宣傳及聽取市民意見，各個民間社團也分別舉行座談會、講座，使

特區廣大居民瞭解政制發展的重大意義所在及修改建議的內容，收集居民意見，並廣泛凝聚共識。在

45 天的諮詢期內，澳門特區政府共收到各類意見和建議達 165,247 份。由於第二階段諮詢的提交意見

程序中未設身份審查的機制，而且資料的內容過於分散，本文所分析的素材並非這十幾萬份意見，而

是基於諮詢期間報紙媒體的報導內容。 

筆者利用的資料是政制發展第二輪諮詢期間在《澳門日報》上刊登的民間社團就政制發展方案所

發表的意見，在《澳門日報》上的報導，其意見主體是確定的，是該民間團體就政制發展方案對外發

佈的統一的意見。在諮詢期內各民間社團舉辦了多場座談會、講座，各自發表了對政制方案的建議。

筆者摘錄了一些本地影響力較大的社團對政制發展方向所表達的建議，具體內容見表 1。 

 

(二) 社會各界意見的分歧與共識 

從表 1 中各大社團就政制發展方案所提交的意見可以看出，各領域的社團都相當重視自己所屬範

疇的利益，在其具體意見中均含有對自身所代表的領域、行業、階層利益的提倡，尋求將來的行政長

官選委會和立法會中增強所屬範疇的勢力。 

在立法會議席方面，大部分意見贊同直選和間選各增加 2 席，然而，就新增的 2 個間選席位的具

體界別安排上，則出現了分歧：各大社團都希望新增的議席可以分配到自己所屬界別。婦聯希望增加

社會服務界議席和婦女代表，中華教育會希望教育界可單獨佔有一席，醫療人員希望醫護界能擁有一

個議席，體育總會希望間選議席增加體育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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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長官選委會的組成改動上，大部分意見贊成行政長官選委會人數需要增加，具體增加 100

名委員的建議也獲得較廣泛的認同，而在這 100 名委員的所屬界別的分配上，也出現了與立法會議席

分配相似的分歧：各社團都希望新增的委員名額分配到自己所屬的範疇。新青協希望創造條件讓青年

人參與，商會希望更多的席位數分配予工商、金融界，博彩從業員協會希望設立旅遊博彩界別，街總

建議增加勞工、社會服務和專業界別。 

 

表 1 政制發展第二階段諮詢期間各民間社團對政制發展方案的意見摘錄 

日期 社團名稱/範疇 對新增間選議席的意見 
對新增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 

名額的意見 

3 月 10 日 婦女聯合總會 

增加 2 席，其中社會服務界增加 

1 席，教育界增加 1 席； 

希望增加婦女代表 

- 

3 月 12 日 中華新青年協會 間選制度應創造條件，讓青年人及中產階層參與到兩個選舉中 

3 月 25 日 中華教育會 

新增議席應全部放在社會服務、 

文化、教育及體育界，教育界單獨 

佔有 1 席 

- 

3 月 28 日 福建三商會* - 
增加 100 人，工商、金融界 

增加 30 人 

3 月 29 日 澳門工程師學會 
選增加 4 席，新增的 4 席中至少 

有 1 席由工程建築專業擔任 

增加 100 人，其中專業界別中 

工程建築界至少佔 25% 

4 月 4 日 三個地區工商會# 
增加 2 席，其中應有中小商戶 

代表 
- 

4 月 6 日 出入口商會 - 
不降低工商、金融界在選委會中 

的比例 

4 月 8 日 公職教育協會 

間選增加 2 席，都分配於社會服務、

文化、教育及體育界， 

且教育界不少於 1 席 

- 

4 月 12 日 金融界社團^ 間選增加 2 席 增加 100 人，並增加金融界名額 

4 月 13 日 眾社會服務團體 
間選增加 2 席，社會服務界佔 

1 席 
增加 100 人 

4 月 14 日 醫療人員協會 醫護界有 1 個議席 醫護界擴大參與 

4 月 16 日 體育總會聯合會 間選增加 2 席，增加體育界代表 增加 100 人 

4 月 17 日 博彩從業員協會 增加旅遊博彩界別的議席 增加旅遊博彩的界別 

4 月 19 日 印尼歸僑協會 - 
增加 100 名選委，考慮增加歸僑和青

年階層的名額 

4 月 24 日 工會聯合總會 
間選增加 2 席，專業界增加 

1 席，社會服務及教育增加 1 席 
- 

4 月 24 日 中華總商會 
專業界增加 1 席；社文教體增加 

1 席 
- 

4 月 24 日 街坊會聯合總會 
專業界、社會服務和教育界要有 

代表 

適當增加勞工、社會服務和 

專業界等界別代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包括澳門福建總商會、澳門福建工商聯合會及澳門福建青年商會 

    #包括澳門離島工商業聯合會、澳門中區南區工商聯會、澳門北區工商聯會 

    ^包括澳門銀行公會、澳門保險公會、澳門兌換業公會、澳門保險業中介人協會、澳門保險專業中介人聯會、澳門財資 

     市場公會、澳門金融從業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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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大社團的利益團體屬性及代表性 

 

(一) 民間社團的利益團體屬性 

利益集團在個人非常關切的議題上為人們參與政治活動提供了直接、集中、沒有摻雜其他因素的

方式。各大社團通過在政制發展方案諮詢期間，正是作為利益集團參與到諮詢工作之中，他們紛紛以

發表意見的方式，團結自身成員，力求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政制發展諮詢活動中，各社團支持

政制發展方案的主要內容，同時盡力為自己所屬界別爭取行政長官選委會選委名額和立法會間接選舉

的議席分配，希望為自己爭取更多政治利益。 

第二輪諮詢工作結束後，進入政制發展“五步曲”的第五步，澳門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此法案需得到全體議員 2/3 多數贊成，始能通過。由於各大傳統社

團在立法會中擁有議員身份，他們在諮詢期間的意見分歧，到了立法會審議的階段，仍然持續，因而

出現了澳門特區立法會成立以來最驚險的一次表決。 

在 2012 年之前，立法會間選議席原有的分配方式是：僱主利益 4 席，勞工利益 2 席，專業利益

2 席，慈善、文化、教育及體育利益 2 席。2012 年 8 月 29 日，立法會就政府提出的修改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進行細則性審議，法案內容對新增的間接選舉議席的分配是：專業利益增加 1

席，變成 3 席；慈善、文化、教育及體育利益拆分成兩組，社會服務及教育佔 1 席，文化及體育佔 2

席。也就是說，新增的 2 個間選席位中，1 個分配予專業界別，1 個分配予文化、體育界別，對這樣

的分配方式，有個別議員表示不贊同。此法案在立法會表決期間，關翠杏(工聯副理事長)、何少金(中

華教育會會長)、何潤生(街總副理事長)、陳美儀(澳門善明會主席)幾位議員表示，支持“+2+2”方案，

但不滿“社、文、教、體”的分拆方式，以及新增間選議席分配，他們認為此分配方式對社服、教育

界不夠重視，於是，陳美儀議員投了反對票，一直積極維護政制發展主流方案的關翠杏議員也投了棄

權票。在幾位議員反對和棄權之下，立法會主席劉焯華罕有投票表決，修訂後的《立法會選舉法》始

以剛好足夠的票數通過。4 

 

(二) 民間社團聚焦內部利益的傾向 

2014 年由於“離補法”在民間引起爭議，引起萬人上街的遊行示威活動，婁勝華認為這個情況

揭示了議會與民意之間存在很大落差，澳門有議員本身有幾重身份，容易出現錯位代表的情況。5 筆

者認為，判斷主要是就立法會直選議員的代表性而作出的，在間接選舉領域，各大社團的代表性相當

準確。根據本文就 2012 年政制發展期間各大社團對於新增間選議席、行政長官選委名額的爭奪情況

看來，其利益代表定位比較精準，各大社團均堅守自己的陣地，主張新增議席應該分配到自己所屬的

領域。 

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兩黨制的長期盛行使得政黨為了贏得選舉，必須建立具有一定廣泛性的聯

盟，吸引大量站在中間立場上的人，和構成該黨意識核心的人一起，共同前進，因此，政黨在本質上

是追求選票最大化的；相反地，利益團體追求的是政策最大化，他們的視角狹窄而集中，使他們能更

好地吸引成員，有些利益集團致力於範圍廣泛的政策，但典型的利益集團僅僅關注少數與之密切相關

的議題。6 各大民間社團在諮詢期間，其表現更接近利益團體，而不是政黨，這是由間接選舉的制度

設計決定的。在 2012 年政制發展諮詢期間，若各大社團希望在日後的間接選舉中獲得更多席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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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大優勢，需要在當時施加足夠的輿論壓力，以圖影響制度所規定的席位分配。從這個角度看來，

一些社團在近年來對某幾項重要法案、政策的民意判斷不夠準確，可能並不是由於錯位代表所導致，

而恰恰是因為他們的代表精準，過度聚焦於內部利益以及核心成員的意見，使他們對於來自外部、不

同陣營的意見，掌握得不夠充分。當然，隨着澳門的樓價和物價上升，人口流動頻繁，澳門居民幾乎

全民就業，居民與社團的聯繫日漸鬆散，一些社團與社區的關係也趨於疏遠，使社團日常的民意收集

工作難以開展。比如街坊會對社區居民的影響力，便正在日漸縮小。7 

民間社團的利益偏好在不同的場景下有不同的表現，婁勝華提出的“錯位代表”概念便是在立法

會直接選舉的場景中運用的。他指出，在選舉時，僱員把票投給僱主8，而在議員行使代表身份期間，

有時候則顯得未能及時掌握和反映民意。9 在本文所分析的 2012 年的政制諮詢過程的時空場景中，

各大傳統社團的活動與在立法會選戰中所循的政治脈絡是不同的，直接選舉中各政治力量需要吸納更

多選票，需要各個社會階層人士的認同；在間接選舉中，各政治力量則更傾向於強調和展示自身利益

的重要性，以圖使制度趨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轉變。就這方面看來，參與直接選舉的政治力量，更接

近西方政治學界的政黨的做法，力圖吸引中間選民、吸引來自不同階層人的選票；參與間接選舉的政

治力量，尤其是在間接選舉制度建設過程中的政治力量，更聚焦於內部利益並容易忽略其他利益。參

與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的常常是相同的團體，形成了這些民間團體在政治舞台上的多面性和複雜性。 

 

 

五、小結 

 

本文分析了各主要社團在 2012 年政制發展諮詢期間的立場和意見，以探討他們的利益與代表

性。本文的主要發現是，各大社團非常忠誠地捍衛自己的利益，在贊同澳門特區政府建議方案的大方

向、堅定支持澳門政制向前發展之餘，盡全力爭取新增議席能分配到自身所屬的範疇。 

由特定的個人集合而成的社會集團處於個人與整個社會之間，其所處地位對個人與整個社會起媒

介作用，社會集團以社會關係為基礎，並包含着社會關係，社會集團的活動，也是以調整該集團在社

會需求中的利害關係為目的。10 中國人的結社行為，傳統上便是具有利益導向的。各大民間社團的這

種利益集團屬性，使他們在為制定法律和政策提供意見時，容易囿於自身的利益定位和認知偏見，過

分關注自身所處的社會關係位置的利益，並未足夠考慮處於其他社會關係的人的利益。 

針對這種情況，澳門特區政府可以考慮就重大的社會議題，委託相對獨立的民間機構、專業組織

組成委員會展開民意調查。11 現代的民意調查技術已經相當成熟，利用現有資訊和通信技術，有很多

低成本、高效度的民意收集方法。在傳統社區連結逐漸解體的同時，是資訊科技、社交媒體、社交軟

件的興起和智能電話的普及，政府與居民個人接觸並詢問意見，比以往更為方便快捷、準確有效。澳

門特區政府應盡快落實建立一個具公信力的調查機構，為每一個居民提供一個需驗證的提交意見的渠

道，在日常施政中就有爭議的政府政策，尤其是民生政策，開展民意調查和諮詢工作。 

2017 年 5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張德江委員長視察澳門並表示“要關注和及時反應各界群眾的訴

求，幫助特別行政區政府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穩妥處理好熱點敏感問題，全力維護澳門社會和諧穩

定。”12 坐擁龐大財政盈餘的澳門特區政府，在解決澳門發展狀態下的社會矛盾時，擁有隨時可調動

的豐厚資源，理應掌握着主動權。澳門特區政府需要加強問題意識，開發可信度高的民意調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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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地掌握社情民意，勤於研究，敏於應變，善用財政資源，使澳門的發展成果可以滿足居民對美好

生活的嚮往，維持澳門總體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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